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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 函
地址：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
100號
聯絡人：楊金虎
聯絡電話：08-7991104分機706
傳真：08-7993476
電子信箱：DX0426@sandimen.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三鄉民字第11500024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376538400A115000242000-1.pdf、376538400A115000242000-2.pdf、

376538400A115000242000-3.pdf)

主旨：檢送「屏東縣三地門鄉體育優秀人才獎勵金」115年上半

年度獎金申請注意事項，請協助公告並轉知所屬符合資格

人員踴躍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屏東縣三地門鄉發放體育優秀人才獎勵金自治條

例」辦理。

二、本次體育優秀人才獎勵金採紙本申請，申請日期自115年5

月1日(五)起至115年5月31 日(日)止，相關說明如下：

(一)凡比賽日期在114年12月1日至115年5月31日間舉行者，

均得提出申請。

(二)申請書及所需相關資料交繳，請於申請期限內上班日至

鄉公所民政課辦理，

三、有關「115年度上半年度體育優秀人才獎勵金」申請注意事

項及相關資訊，同步公告於本所官方網站，網址

https://www.pthg.gov.tw/sandimen/News_Content.aspx?

檔　　號:
保存年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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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6AE16E1B53FFBC1&s=9616A2D448B27609→屏東縣三地門

鄉公所→最新消息→【公告】115年度上半年度體育優秀人

才獎勵金。

四、檢附屏東縣三地門鄉發放體育優秀人才獎勵金自治條例、

申請書各一份。

正本：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屏東縣三地門
鄉賽嘉國民小學、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國民小學、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國民小
學、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民小學、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瑪家國
民中學、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三地門鄉體育會

副本：本所民政課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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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三地門鄉發放體育優秀人才獎勵金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111年3月14日三鄉民字第11130315100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111年12月19日三鄉民字第11131670000號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112年12月1日三鄉民字第11200002672號令修正公布 

第一條 三地門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獎勵優秀運動員，推展全民運動，以

促進三地門鄉(以下簡稱本鄉)體育之健全發展，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及

激發運動潛能爭取榮譽，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團體賽、個人賽之定義如下： 

  一、團體賽： 

  (一)競賽規程或辦法規定錄取團體名次者，必須為非由個人組成之團體 

      項目：如手球、橄欖球、足球、棒球等。 

(二)團體賽所指法定出場比賽人數，係指競賽規程或辦法規定比賽時於場內之

比賽人數，候補人數為報名人數減去出場人數所剩餘之人數。 

(三)接力項目以決賽上場人數為限。 

  二、個人賽：凡競賽或辦法規定錄取個人名次者(含二人雙打項目) 

第三條 獎勵對象(申請資格) ： 

（一）凡設籍本鄉運動選手（設籍連續 6個月以上），因就學因素未設籍於本鄉，

應檢附其直系尊親屬戶籍資料以供查核。 

  （二）鄉內優秀體育選手，代表國家、本縣或本縣各級學校，具本鄉體育獎        

勵金獎勵標準表規定之一者，得申請獎勵金。 

 （三）代表本鄉參加各項比賽選手。 

第四條 獎勵賽事: 

一、全縣性運動賽事： 

    全縣運動會、全縣中小學運動會、全縣各單項錦標賽。 

二、全國性運動賽事: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全國排灣族魯凱族運動會、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教育部主辦之全國球類聯賽甲組總決賽、全國性各單項錦標賽(含身心障礙運

動賽事)。 

三、國際賽事： 

    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世界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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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運動會、帕拉林匹克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會、世界各單項錦標賽(

含身障錦標賽)及亞洲各單項錦標賽(含身障錦標賽)。 

四、上開賽事不含各項邀請賽、排名賽、選拔賽、表演賽及友誼賽等非正式運動

競賽。 

五、各層級分社會(大專)、高中、國中、國小四個組別發放。 

六、設有獎金之各項競賽，以及經本所補助參加該項比賽之個人、機關學校或團

體，均不予採計。 

第五條 獎勵內容： 

  一、個人及團體獎勵金：全縣賽事、全國賽事、國際賽事取名次前三名  

  二、破紀錄獎金： 

   (一)參加全國性運動賽事破全國紀錄或大會紀錄者，依個人或團體，加發新臺

幣五千元獎勵金。 

   (二)參加全縣性運動賽事破全縣紀錄或破大會紀錄者，依其個人或團體加發新

臺幣三千元獎勵金。 

三、全鄉運動會同一競賽項目同一組別連續三年奪得第一名(三連霸)，個人加發

新臺幣二千元獎金；團體則發給獎金新臺幣三千元。 

四、各運動項目若參賽人數未達三名(含)，不以前開獎勵金規定受理。 

第六條 獎勵金核發標準： 

一、國際賽事獎勵金 
         名次 

 獎勵標準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人選手 

國小組 新臺幣三千元 新臺幣二千五百元 新臺幣二千元 

國中組 新臺幣五千元 新臺幣四千元 新臺幣三千元 

高中組 新臺幣六千元 新臺幣五千元 新臺幣四千元 

社會組(以上) 新臺幣八千元 新臺幣七千元 新臺幣六千元 

團體選手 

國小組 新臺幣五千元 新臺幣四千五百元 新臺幣四千元 

國中組 新臺幣八千元 新臺幣七千元 新臺幣六千元 

高中組 新臺幣一萬元 新臺幣九千元 新臺幣八千元 

社會組(以上) 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新臺幣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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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國運動賽事 

三、全縣運動賽事 

      名次 
  獎勵標準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  人 

獎勵金 

國小組 新臺幣七百元 新臺幣六百元 新臺幣五百元 

國中組 新臺幣八百元 新臺幣七百元 新臺幣六百元 

高中組 新臺幣一千元 新臺幣八百元 新臺幣七百元 

社會組(以上)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新臺幣一千元 

團  體 

獎勵金 

國小組 新臺幣一千元 新臺幣九百元 新臺幣八百元 

國中組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新臺幣一千元 

高中組 新臺幣二千元 新臺幣一千八百元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社會組(以上) 新臺幣三千元 新臺幣二千五百元 新臺幣二千元 

備 註 

1.凡獲獎即得憑獎狀影本或成績證明申請獎勵金。但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

即不再頒給「團體獎」。  

2.團體獎給獎標準為：「團體獎勵金額」× 50％ × 法定出賽人數(÷報名人數) 

 3.本條例所稱之「出賽人數」及「報名人數」以本鄉籍出賽人數為限。 

      名次 
  獎勵標準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  人 

獎勵金 

國小組 新臺幣一千元 新臺幣九百元 新臺幣八百元 

國中組 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新臺幣一千元 新臺幣九百元 

高中組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新臺幣一千元 

社會組(以上) 新臺幣二千元 新臺幣一千八百元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團  體 

獎勵金 

國小組 新臺幣二千元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新臺幣一千元 

國中組 新臺二千五百元 新臺幣二千元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高中組 新臺幣三千元 新臺幣二千五百元 新臺幣二千元 

社會組(以上) 新臺幣三千五百元 新臺幣三千元 新臺幣二千五百元 

備 註 

1.凡獲獎即得憑獎狀影本或成績證明申請獎勵金。但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即

不再頒給「團體獎」。  

2.團體獎給獎標準為：「團體獎勵金額」× 50％ × 法定出賽人數(÷報名人數) 

 3.本條例所稱之「出賽人數」及「報名人數」以本鄉籍出賽人數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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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破紀錄獎金 

運動賽事 獎  金 

全國賽事 新臺幣五千元 

全縣賽事 新臺幣三千元 

五、全鄉運動會三連霸獎勵(同一競賽項目同一組別) 

個人獎勵金 獎金二千元 

團體獎勵金 獎金三千元 

第七條 獎勵金受理程序及檢附資料 

一、獎勵金補助分上、下半年兩次申請，各學校或個人於規定時間內就獎勵範圍

之賽事，每次以選手個人最優成績擇一向本所申請。最優成績本所之認定

係指僅能就單一競賽種類例如田徑類、水上運動類、射箭類、球類及各項

競賽種類等皆僅能依上開規定申請而非以競賽項目作為申請基準 。 

二、第一次申請以前年度比賽時間十二月至當年度五月內之賽事為準，受理時

間為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第二次申請以當年度比賽時間六月至

十一月內之賽事為準，受理時間為十一月一日起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三、年度預算如不足支應時，本所就現有預算數依比例發放。 

 四、檢附資料如下： 

     1.個人存摺正面影本。 

     2.競賽規程或比賽秩序冊影本。 

     3.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4.主辦單位出具之成績證明或獎狀影本。 

     5.國際賽事獎勵金部分，除檢附上開資料外尚須提出出國證明文件、機票影

本、國手當選證書影本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五、申請人所提出之文件如係影本者，應加註「與正本相符」等字樣並核章。  

六、申請人之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所提出之文件與規定不符，得當場退或       

補正，經通知補正後於規定時間內仍未完成補正者，應敘明理由駁回；

經複審結果不符獎勵標準者亦同。 

 

 



5 
 

第八條 補充事項： 

 一、團隊成績由個人賽成績累計者，只可申請個人一項。 

二、獎勵範圍之賽事，參加男子、女子、單人混合項目得名次者，一律用團體獎

勵計。 

三、申請本補助者，如有選手兼任其他鄉縣市之情事或如有使用禁藥、冒名頂

替、作弊、違規等違背運動精神之情事，經查明屬實者，一律不予補助，

其已發給者，應予撤銷並追回獎金。 

四、各項申請應於各項受理期限向本所提出申請，在申請期限截止時，資       

料證件未送齊者，本所不予受理。 

五、國際性競賽（含亞洲盃）之成績證明及比賽項目之參賽隊名必須檢附       

中文譯本以利審查。 

六、所稱「擇優」係依第三條之申請資格，同ㄧ運動項目同時符合二項以       

上申請要件時，由本審查小組依權責「擇ㄧ最優條件」予以獎勵為原       

則。 

第九條 本獎勵金之核定為期審核公正，特設審查小組，由鄉長擔任召集人。小組

成員包括本所秘書、民政課長、行政課長、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體

健業務承辦人、本鄉體育相關專業人員二人，負責複審及最終核定相關事

宜。 

       本獎勵金由本所民政課初審，加註審查意見連同相關證件提請審查小組審

查及核定。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其解釋權由本所認定。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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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三地門鄉     年度體育優秀人才獎勵金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身分證 

字  號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戶 籍 

地 址 
 

聯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服務機關或 

就讀學校 
 

職務或 

科系年級 
 

申 請 
項 目 

□ 國際賽事 
□ 全國賽事 
□ 全縣賽事 
□ 破紀錄獎金 

□ 鄉運三連霸 

□社會組以上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個人賽 
 
□團體賽 

項目 
名稱 

 

得獎名次 
(成績) 

 

參加競

賽名稱 
 

主辦 

單位 
 

競賽

地點 
 

競賽

日期 
 

檢 附 

證 件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詳細記事)。因就學因素未設籍於本鄉，應檢附其直系

尊親屬戶籍資料。 

□國手證明或成績證明影本。 

□競賽規程或大會秩序冊影本(外文者須附中文翻譯)。 

□申請人存摺正面影本。 

□其他證明文件。(請註明：                      ) 

推薦單位  
負責人 

簽  章 
 

申請人簽章  
受託人

簽  章 
 

審查意見 

ㄧ、初審： 

□符合 
符合第四、
五條之規定 

□國際賽事□全國賽事□全縣賽事□紀錄獎金□三連霸 
□社會組以上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個人賽  □團體賽 

□不符合 □ 退件      □ 補件(      年    月    日前補正) 

□變更申請項目  說明  

承辦人簽章  
其他
意見 

 

二、複審： 

□符合 符合第五條第         款之規定。 獎勵金額：                 元整 

□不符合 □ 退件      □ 補件(      年    月    日前補正) 

審 查 委 員 

召集人簽章 
 

其他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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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三地門鄉     年度體育優秀人才獎勵金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身分證 

字  號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戶 籍 

地 址 
 

聯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服務機關或 

就讀學校 
 

職務或 

科系年級 
 

申 請 
項 目 

□ 國際賽事 
□ 全國賽事 
□ 全縣賽事 
□ 破紀錄獎金 

□ 鄉運三連霸 

□社會組以上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個人賽 
 
□團體賽 

項目 
名稱 

 

得獎名次 
(成績) 

 

參加競

賽名稱 
 

主辦 

單位 
 

競賽

地點 
 

競賽

日期 
 

檢 附 

證 件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詳細記事)。因就學因素未設籍於本鄉，應檢附其直系

尊親屬戶籍資料。 

□國手證明或成績證明影本。 

□競賽規程或大會秩序冊影本(外文者須附中文翻譯)。 

□申請人存摺正面影本。 

□其他證明文件。(請註明：                      ) 

推薦單位  
負責人 

簽  章 
 

申請人簽章  
受託人

簽  章 
 

審查意見 

ㄧ、初審： 

□符合 
符合第四、
五條之規定 

□國際賽事□全國賽事□全縣賽事□紀錄獎金□三連霸 
□社會組以上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個人賽  □團體賽 

□不符合 □ 退件      □ 補件(      年    月    日前補正) 

□變更申請項目  說明  

承辦人簽章  
其他
意見 

 

二、複審： 

□符合 符合第五條第         款之規定。 獎勵金額：                 元整 

□不符合 □ 退件      □ 補件(      年    月    日前補正) 

審 查 委 員 

召集人簽章 
 

其他
意見 

 

 



d 
SANTIifEN 

體育優秀人才獎勵

受理時間
115.05.01 一 115.05.31

適用比賽時間114年12目－115年05目

檢附資料

（一）戶籍謄爪 或戶口名簿影爪（附詳細記事）

（二）主辦單位出具之成績證朋或獎狀影木

（三）主辦單位出具之成績證明或獎狀影爪競賽
規醒或六會而知序冊影爪（9|次者須脷中文翻譯）

（四）申請 A 存摺正面影爪

（五）其他證朋文件

（六）國際賽事奬勵金部分除檢附上開資料引＼尚須
提出出國證朋文件機票影爪國手當選證書影
爪或其他齟關證明文件

（七）申請 A 所提出之文件如係影爪者應加註

「與正爪蛆符」等字樣並該章

聯絡三地門鄉公所民政課楊先生／肚 ll ＼阻
窗口 08-7991104轉706/703

115年上半年度


